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 

 

湘人社函〔2015〕98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5年专业技术人员 
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单位人事（干部）处： 

根据《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意见》（国人部

发〔2007〕96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推进我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事业发展，规范 2015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验证工作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继续教育分为专业培训和公需科目培训，我省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内容需涵盖此两类培训。会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

除参加会计从业人员每年 24学时的继续教育外，还需通过其它各

类继续教育培训并完成另外 48学时的继续教育，达到规定的“专

业技术人员每人每年脱产或集中参加继续教育时间累计不少于 12

天或 72学时”。 

二、根据“两年一主题”的原则，2015 年公需科目培训主题

仍为 2014 年确定的“专业技术人员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”。各地

各部门要组织和督促完成该项公需科目的培训任务。2014 年已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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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指定培训主题的，可结合本地本部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需

求，自行增设 1—2个公需科目进行培训。 

三、做好 2015年度继续教育登记工作。省直部门仍采取继续

教育证书登记制，证书领取按《关于做好 2014年湖南省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函〔2014〕118 号）的要

求办理。专业技术人员要认真填写证书，确保信息规范完整。施

教机构实施培训后、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后要在相应位置加盖公章。

证书登记信息弄虚作假或填写不完整的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一律不予登记，也不办理继续教育合格验证。 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本地区继续教育登记工作

的组织实施，可采取证书登记、年度备案卡等多种形式连续记载

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情况。年度继续教育登记作为职称

晋升的重要依据之一。 

四、做好继续教育合格验证工作。市州、省直单位申报副高

及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合格验证，分别由各市州、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；非公企业和其他组织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合格验证，由人事档案所在人才交流中心统一到市

州、省相关部门办理。全省采用统一格式的合格证明件作为高级

职称申报的继续教育证明（见附件，市州统一免费领取），申报材

料中无须再提供近 5年年度继续教育登记情况。 

中央在湘单位委托我省进行高级职称评定的，继续教育合格

验证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，单位提供申报对象近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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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继续教育证明材料后直接办理合格证明。 

五、省直主管部门要加强继续教育登记、验证管理。中、初

级职称的继续教育登记、验证等由省直主管部门自行负责。申报

2015 年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登记、验证由省直主

管部门初审后，由省直主管部门收齐登记证书和证明材料（含培

训通知、结业证书、培训签到表等），于 6月、7月，到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统一集中一次性办理，不接

受所属单位和个人单独办理。 

六、各级专业技术人员可参加行业系统组织的公需科目培训，

也可参加国家或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组织的公需科目培

训。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要加强公需科目培训的组织实

施，提供优质培训服务。 

 

附件：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合格证明(含存根联)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5月 4日 

 

 

（主动公开） 

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2015年 5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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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（样式）： 

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

继续教育合格证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 格 证 明 

（存根） 

 

姓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根据国人部发〔2007〕96号、湘人发〔2000〕143号文件 

单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神，          同志自        年至        年（近五年） 

现有职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加继续教育时间已达到文件要求，符合晋升副高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参评条件，特此证明。 

证书编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继续教育合格证明编号：(市州)--（年度）--（四位数编号）       

经 办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         

 

二 O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  年   月  日 

   


